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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DC01-2024-0002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绍政办发〔2024〕10号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加快
“三位一体”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:

《加快“三位一体”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4月 1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─ 2 ─

加快“三位一体”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

为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“三位一体”高质量发展试验区建

设，推动教育优先发展、科技自立自强、人才引领驱动，现制定

如下政策：

一、支持“三位一体”改革试点

支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以“小切口”探索可复制可

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，列入省级创新深化、科技成果转移

转化、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试点，且年度评价良好的，给予试点单

位 10万元奖励，评价优秀的，给予 20万元奖励；试点周期结束，

总评价良好的，给予 20万元奖励，总评价优秀的，给予 40万元

奖励。

二、实施“三位一体”协同攻关

支持由市级以上领军人才领衔、科技型企业与高等院校联合

实施产学研协同攻关项目，按项目研发投入的 25%以内给予补

助，最高 300万元。对在越城区、柯桥区、上虞区、滨海新区实

施的市级产学研协同攻关项目，市、区各承担 50%补助经费。

三、支持高等院校研究生分院建设

对市外高等院校在我市设立研究生分院（培养基地），每年

给予 200万元专项工作经费，并对分院（培养基地）研究生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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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人每年 3000元奖学金。

四、支持产教融合项目建设

对入选省产教融合联盟的，一次性给予 20万元奖励；入选

省产教融合基地的，一次性给予 30万元奖励；入选省产教融合

型企业的，一次性给予 10万元奖励；入选省产教融合工程项目

的，一次性给予 5万元奖励；入选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
（省产教合作协同育人项目）的，一次性给予 1万元奖励；入选

教育部市域产教联合体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）的，一次性给予

5万元奖励。

五、支持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双向赋能发展

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，按硕士 3000元/人、

博士 5000元/人给予主要培养单位一次性奖励。

六、支持产学研成果落地转化

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实施的技术开发或技术转让

项目，按实际到账技术合同金额的 10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不超

过 30万元，单个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每年最高补助 100万元。

对获得市“三位一体”创新成果转化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市

财政一次性给予 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

七、支持职务科技成果转化

支持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开展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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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不低于 10年的长期使用权试点，对列入省级试点的，按照赋

权改革成果转化金额的 1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每项成果最高奖励

10万元，每个试点单位每年最高奖励 100万元。

八、支持高等院校加强研发投入

高等院校研发投入比上年度增长 20%以上的，按当年新增研

发支出的 5%给予奖励，最高 100万元。

九、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设立分支机构

吸引国内重点高等院校、部级科研院所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

工程研究中心设立分支机构，对相应科研平台建设、科技人才（团

队）引进、科技项目研发等予以支持。

十、支持校企合作培养专业人才

支持企业和高等院校合作开设订单班，对当年新开设的班

级，一次性给予企业、高等院校各 1万元/班奖励；对高等院校

当年新开设与市重点产业相关的专业，一次性给予 5 万元/专业

奖励。对当年新列入的国家级、省级现代产业学院，一次性给予

50万元、30万元奖励。

本政策中各类奖补的执行期限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

12月 31日，具体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牵头实施。奖励资金

除本文条款明确由市财政保障外，其余均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。

本政策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政策实施部门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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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；其他已发布的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因逃

税骗税、恶意欠薪、故意侵犯知识产权或者在食品药品、生态环

境、工程质量、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等领域存在违法行为，被有

关部门查处并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主体，不予享受政策。

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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